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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管理创新”主题的提出，中国社会管理的思路经历了新的发展与定型，原
有的行政主导体制与“大维稳体制”面临困境，而强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的
导向逐步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上世纪 90 年代民政部主推沈阳、江汉、上海、盐田四大基层
治理模式之后，2011 年出现了两种基层治理创新模式，即上级政府有意扶持与地方自我摸索
的创新。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新主题下，中国县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和
更多的创新空间，运用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基层治理模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尝试，甚
而有成为创新主流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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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 2 月以来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主题下有关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的描述、分
析及其讨论，为宏观层面的研究和多个案比较
研究基础上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本
文即力图对这一主题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基
层治理创新实践后果进行宏观的描述，并在此
基础上对由此产出的实践个案发展进行初步的
比较研究，希望能够由此引出值得进一步探讨
的问题。

一个时间线的描述

中国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独特的周期
性波动往往是困惑政治学研究者的一个难题，
因而在特定的“时间窗口”进行聚焦式的观察
便具有了特殊的价值。迄今为止的形势发展表

明，2011 年也许是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由
此可以透视和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诸多面向。

确切地说，进入 2011 年以来，有三个时间
节点最值得关注，即 2 月 19 日，5 月 30 日和 9
月 16 日。

图 1 2011 年大事记

2 月 19 日，中国传统元宵节过后第三天，
在只有 150 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主题研讨班上，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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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进行了长达五天的密集活动。引人注目
的是，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改变以往 10 多年来此
类研讨班主要研究经济问题、布局当年经济政
策的传统，转而讨论“社会问题”。按照政府的
说法，举办专题研讨班的目的是“正确把握国
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
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
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为促进社
会和谐、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凝聚强大力量”［1］。在这次研讨班之前的
中国传统春节期间，接受中央有关部门的紧急
委托，中国社科院和重点高校的相关学者就中
外历史上与现实中的社会管理模式、政策和利
弊等等提交了研究报告。［2］据悉，研讨班既有
全体报告，又有分组讨论，在充分交流信息和讨
论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若干共识。［3］

5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
门研究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问题。这是本
年度公开报道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按照公开
报道，这次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的主题和已经确立的原则。［4］具有实
质性意义的是，本次会议决定将原有的“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改名为“社会管理综合
治理委员会”，并提升和扩充原有的机构设置，
调整和扩大原有的职责范围。依据常规，本次
政治局会议首先听取了形势汇报，接着就若干
重大问题做出了决策，要求加速贯彻“219”研
讨班所已经确定的部署。

9 月 16 日，改名后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六位副主任陪同主
任周永康首次全部亮相。这七位领导人中有四
位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两个国务委员( 相当于副
总理) ，阵容之强超出早先的预想。按照公开
的报道，本次会议显示中共中央对“综治委”职
责和功能的新调整，在“充实领导力量，增加成
员单位，加强工作机构”的基础上对社会管理
工作负有全责。［5］新的“综治委”仍与“政法委”
合署办公，但在组织结构上与原“综治委”有明
显的不同，一是其领导人构成的级别进一步提
升，二是其成员由原先的“公检法”为主体扩充
到几乎包括所有的政府部门，三是工作范围有
明显扩大。各省市县的“综治委”显然也将进

行相应的调整。
在由这三个时点所构成的时间线上，可以

看到的是包括突尼斯和埃及“茉莉花革命”、
“新加坡大选”以及“内蒙古锡林郭勒旗的群体
事件”为典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及迄今
仍未止歇的连锁反应。相对而言，外部事件主
要起到了“警报”作用，中央最高领导人由此意
识到整体的国际环境不仅可能会发生巨大的转
变，而且会引发主要城市国内民众、特别是知识
分子的连锁响应; 内部事件的出现才真正改变
了整体的政策思维，更确切地说，2010 年以来
国内群体性事件的急剧上升，突显了所谓“大
维稳体制”的困境和政府行政主导性体制的
困境。
“大维稳体制”是指在全国范围，经历了

2008 年北京奥运，2009 年国庆 60 周年庆典，再
到 2010 年的世博会和亚运会，已经形成的一种
相对成功的维稳体制。这就是: 围绕着重大的
事件，汇集重大的投入，在特定的重大时间段针
对重点地域，力求避免重大“恶性事态”的发
生。问题是这一体制难以应付大量中小城市和
农村地区日常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小型群体
性事件。一方面，在那些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
中，抗争者在组织技术上有明显提高，他们能够
有意识地控制集体行为的激烈程度，例如以造
成特定的影响为手段力求解决具体的问题，聚
集活动不提出政治口号，以不对抗 ( 上级政
府) 、不违背( 政治规则) 、不触犯( 刑法规定) 为
底限。另一方面，偶发性的、非政治性的群体性
事件层出不穷，而其中不乏处理不当有可能导
致重大政治后果的事件。
“大维稳体制”与行政主导体制相关联。

所谓行政主导体制，广义是指包括政府机关、政
法机关以及公安机构等等在内的、面对民众的
管理体系。就目前来看，这种行政主导体制的
困境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去那种自上
而下的、相当周密的政治动员体制完全失效了，
而新的动员机制尚未发展出来，因而政府无法
使民众采取统一和一致的行动，更不能有效解
决群体性事件; 二是现代司法和执法体制尚处
在形成之中，“无法可依”的问题尚未解决，“司
法不公”的问题便已经突显，“执法犯法”的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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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也屡见不鲜，因此，司法体系非但不能成为消
弭和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手段，反而成为许多群
体性事件的渊薮;三是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贪
污和腐败，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已受到极大的损
害。但相对而言，上级政府的信任程度略高于
下级，呈现出奇特的“差序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寻找新的思路和新的办法
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一种思路的逐渐成形

相对而言，在整个政府体制中，是民政部提
供了不同的社会管理思考路径。2004 年 9 月，
正是由于有民政部代表参加了报告起草工作，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加强社会建设
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6］; 到 2007
年 10 月举行的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同
样在是民政部代表的参与下，所谓“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
局”这一经典表述写入了大会的政治报
告［7］［8］( P181) ，尽管当时和此后一个时期，这一思
路并未成为中共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认知，而
还只是民政系统的部门性工作纲领。

在人民公社体制废止后，作为负责建立乡
镇政府和推行村民自治，并在城市负责建立居
委会体制的政府机构，作为负责城市和乡村低
收入群体生活保障和救济的专门机构，民政部
显然对于社会和社区有着不同的认知。在此之
前，政府文件中所提到的社会，往往是“全社
会”，即一种整体的、集合的、包括全体民众的
概念;但在民政部的政策文件中，社会已经转换
成一种全新的概念，成为一种外在的、相对于且
独立于政府或国家而存在的实体概念。在新的
社会概念基础上又生成了新的社区概念，用于
指称社会最为基本的构成、最为基础的单元和
最为基层的组织。社区被定义为多维度的生活
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讲，社区概念的使用，有
别于过去常用的单位宿舍区、居民区或行政村
的概念。正是在所谓“社区建设”的基础上，民
政部在自己的文件中又提出“社会建设”的概
念，用以指称在“社区建设”之上的、更高层次
的“建设”问题。

到 2004 年 9 月，中共中央的文件终于接受
民政部的意见而有了“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提
法。到 200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
会全面论说“和谐社会构建”的设想时，社会建
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并列为和
谐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构成之一。在此
之后，中央又将城乡社区建设的主要职责指派
给了民政部，规定“由民政部牵头，公安部、建
设部、农业部等部门参与”。［8］( P311) 至此，“社会
建设”终于得到了切实的肯定。

中央文件指出，“社会建设”要以改善民生
为重点，而在民政部的管辖和职能范围内，改善
民生更多的是与在社区层次改善公共物品的供
给、提高社会服务的质量、启动城市和农村低收
入群体生活保障和大病救助有关，也与加强基
层法治工作、推行自治选举和加强村务公开联
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讲，基层社会建设可
以用社区管理、社会管理加以概括。在民政部
的推动下，2009 年，“社会管理”开始替代“社会
建设”成为中共中央文件的主题词。相对而
言，社会管理更强调管理的要素和内涵，强调完
善和健全公共服务的供给，包括基本的社会秩
序、医疗保障、纠纷调解、互助互利等等。在偶
然的场合，民政部还会使用“社会治理”的概
念，这其中自然包含着强调社会力量的介入和
参与，强调互动中的建构与完善。在此同时，政
法系统也开始使用“社会管理”提法。随后，在
“维稳”框架内，民政部的作用也得到了突显。

在此同时，民政部的“试点”做法也得到了
推广。此前，民政部曾经分别在 2006 年、2007
年和 2008 年启动过“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
位测评”、“和谐社区示范单位测评”和“农村社
区建设试验区”等计划，特别是后者，先后有 5
个批次，将 251 个县级行政区被列为试点地方。
在 2010 年 10 月的“全国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
作推进会议”上，又从 90 个地方中选出了 35 个
地方，列为“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到 2011 年 2
月的省部级研讨班召开之际，“加强社会管理
与创新”的基本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形，
试点地方的选择也已经完成。针对新的形势，
这次研讨班形成了新的理论认知，大大提升了
“社会管理”的地位，将其上升到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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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驾齐驱的高度，政府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的战略构想，强调社会管理在整个国
家的战略发展、规划重点、资源配置和政策部署
等多个方面的重要性和优先性。5 月的政治局
会议最终决定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此项
工作，加速推进落实，加快各个试点地方的实验
工作进度。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
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的，而且带有明确
的中国政治特色，但在真正的执行中，在 2011
年以后的试点地方的实验中，“社会协同和公
众参与”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也是试点地方
的创新重点。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
长詹成付对此有很好的解读: “将社区建设的
力量进行分类，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一
是党政的力量，二是社会组织的力量，三是群众
的力量”［8］( P181)。但在他的论述中，所谓群众的
力量并不具体，党政的作用则是投入与政策环
境的问题，包括规划确定、日常议事、财政投入
和政策配套; 而真正具有意义的是社会组织。

他认为，社会组织包括四类，即社区自治组织、
物业服务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类社会组织
以及“社区外的力量”，这些组织的存在和活
跃，是使社区实现“自我服务、自我完善和自我
提高”的关键。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在对其
他那些试点地方目前的试验状况的归纳和概括
中，我们已经得到初步的印证，目前，所谓“社
会协同”，即强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
众参与的导向已逐步占有了突出的地位，成为
“加强社会管理与创新”的新一轮地方治理创
新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项比较研究的结果

从有关地方的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的比
较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社会管理的基本思路
经历过一个逐步发展和定型的过程。

在 90 年代，在民政部的框架内，曾经形成
了四个以试点地方的地名命名的著名模式。在
相当一个时期里，这四个模式成为许多地方模
仿学习的对象［9］( PP13-15)。其概要如表 1 所示。

表 1 20 世纪 90 年代的“四大模式”

沈阳模式 明确社区定位;合理划分社区;建立新型社区组织体系 =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会管理委员会
和社区议事协调委员会;公开招选社区干部

( 武汉) 江汉模式 权力下放社区，强化基层社区功能，建立社区自治组织，促进政府转变职能
上海模式 新政府社会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再造街道，行政导向，强化基层，精细管理

( 深圳) 盐田模式 “一会二站”即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重心在街道，人员雇用制

相对而言，这四个地方的创新模式，属于所
谓“社区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初期，是在实行
居民委员会自治选举后对于社区发展的一种探
索。因此，它们在强调建立社区的行政区划地
位和上下级权力关系网络方面具有共同点。但
是，分析四个地方在社区建设中的重点和关键，
就可以发现其间又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用偏于
行政强化导向为一端与侧重于自治强化导向为
另一端建立一个谱系，就可以将这四个模式置
于这个谱系上的不同位置( 见图 2) 。

这里，在所谓行政强化导向这一模式中，地
方治理创新所强调的重点在于建立和规范地方
政府对于基层社区的行政管控网络，强调通过
地方政府向社区加大财政投入和完善基层党组

织及其外围组织的方式，来完成“社区建设”。
而自治强化导向模式，则更强调社区自身治理”。

图 2 早期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结构的建构及其治理能力的培育，希望通过社
区自治推进社区建设。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类
型的划分似乎也透示出地方经济发展的程度高
低不同以及本地政府的财力大小之别。这种差
别在此后也成为其他地方选择和探索自己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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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时的一种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圳，
由于社会自身的发展，后来的社会治理模式中
更多地增加了社会组织和民主管理的内容，而
上海则在强大的政府财力的支撑下始终维持着
强行政导向的治理模式。

如前所述，2010 年 12 月，有 35 个地方被
确定为“社会管理创新”的试点地方，这些地方
之所以能够从候选名单中脱颖而出，一是因为

此前它们已经在各类试点计划中在社会管理方
面有所建树，二是因为这些试点地方又有相对
均衡的地域分布，能够代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
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类型。在进入
2011 年后，部分试点地方率先产出了创新成果
及其经验。表 2 汇集了部分试点地方已经公开
报道的经验和做法。

表 2 2010 年以来先行试点地方的改革创新内容

浙江宁波

系统化与配套化:八大体系( 社会化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多元化社会矛盾调处体系、现代化新
型城市管理体系、系统化综合信息管理体系、人性化实有人口管理体系、法治化依法规范管理
体系、集成化社会力量联动体系) +十二重点项目( 创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模式，包括建立基
层社会服务管理平台，推进基层矛盾联调、治安联防、问题联治、工作联勤、平安联创和实事联
办)

天津滨海新区

层级化与系统化:一个格局(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两个体系( 防备与处
置并重、管理与服务相融、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服务管理体系 +海陆空立体化的打防管控结合、
点与线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专群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动态式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
三项机制( 矛盾纠纷的防备和化解机制、重点地区排查整治的长效机制、能动的司法保障机
制) ，四大亮点( 四级综治信访服务中心、四级联运的工作体系、多样化的流动人口管理)

大连普兰店
机制化:六机制( 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实有人口和房屋的管理服务机制、社会防控机制、网络虚
拟社会管理机制、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管理服务机制、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控制机制、) +
一体系( 社会管理组织体系)

四川德阳 规范化:以社区规范化建设管理为重点，围绕服务民生、矛盾纠纷化解、“两新组织”服务管
理、互联网管理等工作，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北京东城
网格化 +精细化: 三大特色(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强化政府在社会事业中的服务功能、
创建社会管理新格局) ，六大体系(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社会保障全覆盖工作体系、社
会公共服务体系、社区服务管理体系、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体系、社会领域党建工作体系)

山西太原 专项化:管控绩效的七大课题( 警务联动联勤工作机制、防赌反毒联动机制、交通事故处理联
动、司法执行合作机制、刑事和解制度、法律援助机制、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相对而言，这些先行地方的创新经验显然还
更加着重于维稳的考虑，还未能充分体现 2011
年“219”研讨班之后中央政策思路的调整和变
化。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仍能得到一些有意思的
初步发现。这些先行一步的试点地方，其经济发
展程度大多较高，如浙江宁波［10］、北京东城［11］

和因为资源开发而获得较强财力的太原［12］;城
市重建的程度也较大，如天津滨海［13］和四川德
阳［14］，前者是科技发展新区，后者因 2008 年地
震而大部分农村地区均得到重建。在这种情况
下，它们的治理创新更注重管控体系的完善和管
理手段的精细化，因此，它们的治理创新实践似
乎处于图 3 所表示的分类中的一端。但通过更
加具体深入的考察也会发现，较之于 90 年代以
来上海那样的案例，这些 2010 年以来的先行试
点案例均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

理、加强社会管理工作的民主化纳入了创新工作
的要点。例如东城尝试为社区的社会组织和志
愿团体提供办公和活动场所，宁波在老城改造中
推行了社区居民民主协商和投票表决机制。又
如德阳和滨海在全面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的过程
中，强调所谓“寓管理于社区服务之中，求和谐于
治理绩效之中”的原则，充分体现了“柔性维稳”

图 3 2010年以来先行试点地方的创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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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量，力求实现从过去那种“防外、防大、防
恐”向“防内、防小、防险”转变。在这个意义上
讲，新的思路和新的思维已经进入了地方治理创
新的实践。

与我们同时，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也自行以
“基层治理创新”为主题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
主要包括 2011 年 3 月对南京建邺区的社区管
理创新的实地考察，5 月在重庆巫溪对乐和农
社和乐和社区实验的田野调查，以及 9 月刚刚
完成的对山东新泰“平安协会”的调查。再加
上目前引起不少争议的安徽铜陵创新实验的有
关报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初步发
现，这些地方的实验共同体现了一种新的变化，
即由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层级管辖变成了强调
减少管理层次、资源下沉和抚育基层发展;由主
张“政府包打天下”转变到运用社会力量，特别
是社会组织的力量; 由单纯的行政管控手段转
变到依赖多种方式，包括依靠非强制、非官方和
非正式的方式实现社会治理。

表 3 2011 年以来的最新进展

安徽铜陵 撤销街道，强化社区
南京建邺 一委一居一站
重庆巫溪 乐和农社:五大维度
山东新泰 平安协会: 三维立体

当然，这四个案例也有所不同，又构成了两
两相对的区别。其中，铜陵案例和建邺案例带
有上级政府有意扶持和实验的特点。铜陵是民
政部特意安排的改革试点，其改革内容主要是
撤销街道，强化社区，将重新规划后的社区直属
地方政府。据报道，这种做法的关键是将原先
作为地方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予以撤销，理
由是“街道”既不是居民自治组织，其负责人员
的产生不经过居民选举产生，因而与居民有着
深刻的“隔膜”; 又不是一级正式政府机构，其
功能只是代办代管代行政府事务，没有独立的
决策权和管辖权，因而不能像一级独立的政府
那样决定相关事务。相反，由于“街道”的存
在，居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反而受阻，而“街
道”工作人员也因自己的身份特殊而在相当程
度上游离于居民的监督与上级政府的问责之
外。为了维持“街道”撤销后所遗留的服务功

能，铜陵对原有的社区进行了重新规划，加大社
区的规模，将部分公共服务项目“外包”给特定
的服务公司，而保留下来的部分政府事务则由
“工作站”承担。［15］［16］这一改革的力度相对较
大，似乎是民政部规划中的实验重点。学界认
为，这是从过去的“单位制”、目前的“街居制”
转向未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制”改革的初
步尝试。

建邺改革据说有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参与，
是加强基层党组织以及党组织参与居民事务的
一项尝试。作为一个原本属于南京市郊城乡结
合部的区域，建邺区近年来成了快速发展中的
南京新城区，原有的居委会和新建的居委会交
错存在，体制混乱，功能交叉。为此，在新的改
革中，建邺区首先确立了“区域党建一体化”的
原则，实行“一委一居一站”的制度。其核心就
是在社区一级建立了“党委”，配备得力人员，
再通过交叉任职的方式打通与作为居民自治组
织的居委会的关系、加强对负责公共服务的
“工作站”的管理。在此基础上，利用各种形式
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社区事务决策，
引入社会志愿组织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有意思
的是，建邺改革还提出了所谓“新三民主义”的
口号，即“民主向前，民生优先，民心向上”，以
此来保证其改革方向的正确。［17］［18］

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重庆巫溪和山东新泰
的改革案例。这两个案例属于由地方自我摸索、
而后得到上级和外界首肯的改革尝试。而在我
们看来，这两个案例更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的
变迁以及地方官员对这一变迁的认知。巫溪是
重庆地区最偏远的贫困山区县，由于过去历次政
治运动冲击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后外出打工人员
的剧增，城乡居民中的人际关系淡漠;而退田还
林、封山育林以及公路建设等措施的实行和相应
的工程建设又引发了诸多邻里纠纷和上访兴讼。
2010年 7月，巫溪引进了以北京“地球村”倡导
人廖晓义所提出的“乐和”理论，引入了北京“友
成扶贫基金会”的志愿者工作站，进而整合了此
前所已经启动的治理创新，在县城推行“乐和社
区”，在农村推行“乐和农社”，强调“乐和治理、
乐和礼仪、乐和生计、乐和养生、乐和人居”五个
维度，在基层以村( 居) 委会 －党支部、公益组

77



织、乐和农社( 社区) 和对口网格单位的四方联
席会议的方式实行“自治、共治和法治”。从目
前的效果来看，巫溪的社会风气、社区关系和经
济发展都有一定的改善。［18］［19］

新泰则略有不同，尽管经济发展远高于巫
溪，但由于矿产资源乱采、贫富差距加大以及汉
回居民矛盾，当地的各种纠纷不断，群体事件时
有发生，地方官员为应付各种事件疲于奔命。
从最初由各村组织“平安守夜”以防范小偷小
摸的成功中得到启发，政府开始由点到面地广
泛扶持成立“平安协会”。目前，所谓“平安协
会”已经在城乡村镇一级普遍建立，在县一级
也有了总部机构。这一治理创新的关键在于，
“平安协会”作为一种准 －非官方的组织，其领
导人由那些已经退出公职而在社区中有着广泛
人际交往联系的居民担任，其作用是及时觉察
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线索和苗头，通过平安
协会利用各种非正式关系的游说、劝说和调解，
使纠纷得到解决，冲突得到缓解，对抗不至发
生。［20］［21］通过调查，我们的印象是，在目前中
国社会官民对立、民众“信上不信下、信大不信
小、疑下不疑上”的环境中，在民间互信遭到破
坏而相互间矛盾和冲突频发的情境下，“平安
协会”确实能够起到“担保”的角色和“修补”的
作用:平安协会在官民之间充当中介，以自身的
信誉为担保而缓解了官民的对立; 在民众之间
充当“裁判”。以自身的公正而重建着民间的
互信。随着“平安协会”的成功，新泰政府又在
考虑和尝试在社区发展和经济开发方面采用类
似的机制引入民众参与决策。

巫溪和新泰在建立和引入社会组织、注重
社会自我治理方面确有创新，而地方政府的创
新能力也显然超出了其他地方。我们在调查中
发现，这种创新主要的关键在于如何认知社会
和社区，如何对待社会和社区的自我管理和自
我完善，如何营造必要的政策环境以确保在
“政治正确”的同时引入和开发社会组织的功
能。当前，创新的难点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
顾虑大概就在这里。

从上述三组案例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看
到，在目前强调“加强社会管理与创新”的情势下，
中国地方的基层治理创新已经显现了一种新的发

展趋势。这个趋势反映了创新改革在方向上的趋
同性，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根本问题。

一个初步引申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描
述层出不穷，不同的观点之间更是争议不休，但
相对能够得到学界更多共识的意见之一，就是认
为中国省级以下县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有着更大
的自由裁量权和更多的创新行动空间，因而能够
在制度创新和治理创新方面开展更多的改革尝
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所谓“中国道路”
或“中国经验”乃至“中国模式”的经验之一。［22］

对于这种局面的形成，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有
人认为是“压力型体制”使然，因为作为承载着
上级行政单位的发展诉求和考绩压力以及下面
一般民众的民生诉求和抗争压力的“中间层”，
县市级政府不能不以“另辟蹊径”的方式求得出
路;也有人认为，目前的官员晋升方式和规则，使
得那些有政绩意识且具基本条件的政府官员会
在本职业务中努力地“除旧布新”，以争取上司
的青睐、民众的好评和外界的肯定，从而获得升
职的机会。总之，体制制度因素，加之体制之内
政治精英的个人计算“政治锦标赛”，导致今日
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种独特场景。

但是，由于中国政治发展所特有的不确定性
以及特定的政治周期的存在，地方政府推行改革
创新的动力和压力并不能持之以恒，改革创新的
指向也不是始终不变的。这意味着，对于地方政
府而言，中央政府对于整体形势的判断以及在新
的判断基础上所做出的政策调整，无疑具有重要
的意义，因为这将是衡量和评价地方政府改革创
新是否能够获得肯定和赞赏的标准。由此观察，
如果说地方政府及其主官在改革创新方面拥有
独特的“机会结构”，那么也就可以说，这些改革
创新是否能够真正发动并取得成功，又在相当程
度上受制于特定的“时间窗口”。这也就是官场
口号“有些事不能做也不能说，有些事只能说不
能做，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又能做又能
说”的由来。如果说第一句是强调政治的“红
线”，那么，后三句所意涵的就是“时间窗口”的
问题。在本文所讨论的主题下，2011 年的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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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中央政府决策思路的变化，无疑相当于打
开了新的“时间窗口”。于是，无论是那些已经
被官方确定为改革试点的地方，还是那些正在自
我摸索改革路径的地方，基层治理创新将会有更
大规模的发展，而这些发展极有可能汇集成特定
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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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China: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ison in Macro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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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theme of“innovation in social administration”，China's concepts concerning social
administration has undergone new development and orientation，and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ve-led system and“overall sta-
bility maintenance system”are confronted with difficulties． On the other hand，a new trend that emphasizes social forces，so-
cial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gradually took a prominent position． During the 1990s，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implemented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four major cities: Shenyang，Jianghan，Shanghai，Yantian． In 2011，two innovation
mode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emerged as the result of government support or spontaneous experiments at local levels． With
the new theme of“innovation in social administration”，local governments at city and county levels are given greater discre-
tion and more room for innovation，so they can use social forces，especiall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as a new attempt in refor-
m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s． These attempts are likely to become the mainstream among innovation endea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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